
附件2
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“揭榜挂帅”项目
申 报 书

项目牵头单位： （加盖单位公章） 
推 荐 单 位：  （加盖单位公章） 
申 报 日 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填写说明

为建立统一、规范的管理制度，特设计《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“揭榜挂帅”项目申报书》格式和填写要求。
一、请严格按照表中要求填写各项。

二、项目申报书由项目牵头单位提出。每个项目必须具备项目总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。联合体牵头单位是项目的责任单位。
三、项目申报书由项目牵头单位编写，并报送所属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。
四、项目申报书中第一次出现外文名词时，要写清全称和缩写，再出现同一词时可以使用缩写。

五、组织机构代码是指项目牵头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上的标识代码，它是由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所赋予的唯一法人标识代码。
六、编写人员应客观、真实地填报申报材料，尊重他人知识产权，遵守国家有关知识产权法规。在项目申报书中引用他人研究成果时，必须以脚注或其他方式注明出处。对于伪造、篡改科学数据，抄袭他人著作、论文或者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等科研不端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将记入信用记录。
七、填报格式说明：请用A4幅面编辑，正文字体为四号仿宋体，单倍行距。一级标题四号黑体，二级标题四号楷体。
基本信息表
	（一）申报单位基本信息

	项目牵头单位信息
	单位名称
	
	单位法定代表人姓名
	

	
	单位性质
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
	通信地址
	

	
	企业类型

（单位性质为企业）
	□大型企业   

□中型企业   □小微型企业
	解决方案
团队规模
	

	
	是否为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
	□是 □否

	
	是否入选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分类分级评定名单
	□是 □否

	项目负责人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
	所在单位
	

	
	职务
	
	职称
	

	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项目联系人
	姓名
	
	性别
	

	
	职务
	
	职称
	

	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联合单位信息
	是否联合体申报
	□是     □否

	
	单位名称
	单位性质
	组织结构代码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项目牵头单位近三年

解决方案营收情况
	2022年
	2023年
	2024年

	服务数量（个）
	
	
	

	合同金额（万元）
	
	
	

	企业近三年是否发生过较大安全生产事故、较大环境事故

	□是（事故名称：      ）    □否

	申报单位简介（含联合体单位）
	（包括发展历程、主营业务、主要解决方案产品、技术实力等基本情况，不超过500字）



	真实性

承诺
	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，均真实、完整，并愿意主动配合开展现场评估和宣传总结，积极推广典型经验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责任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责任单位公章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	（二）揭榜任务基本信息

	解决方案名称

	

	解决方案服务行业大类
	□原材料  □高端装备  □消费品  □电子信息  □其他

	解决方案服务重点行业

	（系统中下拉选择）

	主要供应产品
	□制造装备   □工业软件   □集成服务   

	主要

应用场景

	环节名称
	（系统中下拉选择，可多选）
	场景名称
	（系统中下拉选择，可多选）

	起止日期
	         年   月  ~          年   月

	计划研发经费
	（万元）

	解决痛点问题
	（如解决工艺、质量、效率、成本、用工、能效、双碳等问题，不超过200字）



	方案简述
	（对方案具体内容、预期达到的技术和成效进行简要描述，不超过800字）



	解决方案核心装备与软件

	核心制造装备

	序号
	类别
	装备名称
	定量

指标
	供应商
	品牌
	零部件自主研发情况

	
	1
	下拉选择
	下拉选择或自定义
	
	
	
	

	
	2
	
	
	
	
	
	

	
	....
	
	
	
	
	
	

	核心工业软件

	序号
	类别
	工业软件名称
	定量

指标
	供应商
	品牌
	代码自主研发情况

	
	1
	下拉选择
	下拉选择或自定义
	
	
	
	

	
	2
	
	
	
	
	
	

	
	...
	
	
	
	
	
	

	关键技术

	序号
	类别
	技术名称
	定量指标

	
	1
	下拉选择
	下拉选择或自定义
	

	
	2
	
	
	

	
	…
	
	
	

	研制或应用的标准

	序号
	类别
	标准名称
	标准号
	标准体系位置
	起草单位
	角色

（研制/应用）

	
	1
	下拉选择
	
	
	
	
	

	
	2
	
	
	
	
	
	

	
	…
	
	
	
	
	
	

	预期知识产权成果
	申请发明专利
	    个
	获得软件著作权
	    个

	预期应用成效

	

	预期其他成果
	（不超过300字）



一、揭榜任务内容

申报单位参考《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（2025年版）》（工信厅通装函〔2025〕155号）和《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“揭榜挂帅”重点行业》（附件3）编制，每个行业解决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（不超过8000字）。

（一）解决方案一

1.必要性与先进性

阐述解决方案必要性和先进性（例如解决行业内典型场景的痛点问题，把握技术发展趋势，确保解决方案先进适用，不超过500字）。
2.主要内容
阐述解决方案的主要内容，包括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应用场景、总体架构、系统功能，以及集成攻关和应用验证情况。（不超过5000字）。

3.预期成效

阐述“揭榜挂帅”工作的预期成效，包括创新成果在制造企业实际应用的预期效果（可依据《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（2025年版）》（工信厅通装函〔2025〕155号）中的预期效果自行填写，也可根据应用情况新设成效指标），预期形成的标准、专利和软著等成果（不超过1000字）。

4.推广应用
阐述解决方案预期成果市场化、产品化的推广应用计划，每个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产品或服务需要至少在2家智能工厂开展应用验证（不超过1000字）。
5.进度安排

申报单位执行任务进度安排（不超过500字）。

	年度
	任务
	考核指标
	成果形式

	
	
	
	

	
	
	
	


（二）解决方案二

可参照解决方案（一）编写。

（三）解决方案三

可参照解决方案（一）编写。

二、申报单位基础条件

申报单位应从研发条件、技术能力、产品水平、典型应用案例等方面对揭榜基础条件进行描述（不超过2000字）。

三、项目负责人与研发团队

项目负责人的科研水平及主要成果，研发团队整体情况介绍（不超过1000字）。

四、项目组织实施、保障措施、研发资金及风险分析

（一）组织实施机制

申报单位组织管理方式、协调机制、保障措施等（不超过1000字）。

（二）研发资金投入

申报单位研发资金投入概算（不超过1000字）。

（三）风险分析

从技术风险、市场风险、政策风险等几方面分析项目执行可能面临的风险并提出对策（不超过1000字）。

五、相关附件

联合体协议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证明、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分类分级评定名单证明、专利、软著、签订合同及发票、本方案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应用情况证明等。

� 单位性质分为：中央企业、国有企业、院所高校、民营企业、三资企业。


� 根据《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（2017）》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规定，工业企业大、中、小企业划分标准如下：从业人员1000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40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大型企业；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1000人以下，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型企业；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300人以下，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为小型企业；从业人员20人以下，且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。


� 申报单位从事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的研发、服务等人员数，根据实际情况填写。


� 特大、重大、较大安全生产事故认定标准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3号）第三条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，特大、重大、较大环境事故认定标准见《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（国办函〔2014〕119号）附件1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三条。


� 申报单位自行归纳填写。


� 按照下拉框中涉及的重点行业进行选择，每个行业解决方案验收时需在2家以上企业开展应用验证。


� 按照《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（2025年版）》（工信厅通装函〔2025〕155号）中的8个环节40个智能制造典型场景进行选择，当解决方案针对多个场景时，需对应勾选多个场景。


� 核心制造装备中装备类别包括但不限于：工业母机、工业机器人、增材制造装备、智能传感与控制设备、智能检测装备、智能物流与仓储装备、专用成套制造装备。


� 核心工业软件中软件类别包括但不限于：研发设计类软件、生产制造类软件、经营管理类软件、控制执行类软件、行业专用类软件、新型软件。


� 关键技术中技术类别包括但不限于：制造工艺、现场控制、研发设计、生产管控、运营管理、系统集成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。


� 研制或应用的标准中标准类别分为：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、团体标准、企业标准；标准体系位置参照《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（2021版）》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框架图中的位置自行填写。


� 预期应用成效可依据《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（2025年版）》（工信厅通装函〔2025〕155号）中的预期效果自行填写。





